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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第二份經修訂及

重列組織章程細則

本公告乃由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 (1)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現有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

（「現有細則」）進行若干修訂（「建議修訂」），以（其中包括）符合上市規則附錄三

（「附錄三」）所載的核心股東保障水平，其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反映與

開曼群島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有關的若干更新，並包括與建議修訂一致的其他內

務修訂。因此，董事會建議採納本公司的新一套第二份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

則（「新細則」）以取代及摒除現有細則。

將納入新細則的建議修訂之主要範疇概述如下：

a. 刪除如本公司為贖回而購買可贖回股份，並非透過市場或競價方式作出的購

買應以本公司不時於股東大會上決定的最高價格為限（無論一般而言或就特定

購買而言），及如透過競價方式購買，則全體股東同樣可取得該競價之要求；

b. 根據附錄三第 14 (1)段，規定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應於每個財政年度舉行，且

該股東週年大會必須於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六 (6)個月內（除非較長時間不

違反上市規則，如有）舉行；

c. 根據附錄三第 14 (2)段，規定股東週年大會必須以不少於二十一 (21)日的書面

通知召集，而所有其他股東大會必須以不少於十四 (14)日的書面通知召集（除

非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另有許可，並受新細則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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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附錄三第 14 (3)段，規定股東必須於股東大會上有發言權及有權於股東大

會上投票，除非上市規則要求股東放棄投票以批准審議中的事項；

e.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4條，澄清當董事仍有資格就批准其或其任何緊密聯繫人

對其有重大利益的合約或安排或任何其他提案的董事會決議案進行投票（並計

入法定人數）時的特殊情況；

f. 根據附錄三第17段，規定核數師的聘任及解聘必須經過半數股東批准；

g. 根據附錄三第 17段，規定核數師的薪酬應由本公司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

議案或由股東可能決定的方式釐定；

h. 規定在董事未填補核數師職位的任何臨時空缺的情況下，尚存或留任核數師

（如有）可擔任該職，且董事就此任命的任何核數師的薪酬可由董事會釐定。

根據新細則，根據該細則任命的核數師應任職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

並應由股東根據新細則任命，薪酬由股東釐定；

i. 規定除非董事另有釐定，本公司的財政年度結束日期為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

j. 根據建議修訂作出其他內務修訂，以更好地與開曼群島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

中的措辭保持一致，並反映與開曼群島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有關的若干更

新。

建議修訂及採納新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即將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後，方可作實。載有（其中包括）因採納新

細則而帶來的建議修訂詳情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雄偉

香港，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雄偉先生（主席）、張國偉先生（副主席）、梁奕曦先

生、勞明韵女士、謝自強先生及袁輝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學廉先

生、連偉雄先生及黃德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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